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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转发《关于泖港镇推进农村土地经营权
流转公开交易市场建设的实施意见》的通知

各村（居）、企事业单位、机关各部门（科室）：

现将《关于泖港镇推进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公开交易市

场建设的实施意见》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本单位实际，认真

抓好落实。

松江区泖港镇党政办公

2023 年 6 月 16 日

泖党政办字〔2023〕13 号

松江区泖港镇党政办公室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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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泖港镇推进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
公开交易市场建设的实施意见

为进一步整合优化农村土地资源的配置，规范农村土地

经营权流转行为，切实保障农民土地承包权益，加快实现我

镇乡村振兴战略目标，根据《关于贯彻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

引导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健康发展的意见〉的实施意见》

（沪府办〔2015〕75 号）、《关于本市推进农村土地承包经营

权流转公开交易市场建设的实施意见（试行）》（沪农委〔2016〕

112 号）、《关于松江区推进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公开交易市

场的指导意见》（松农发〔2023〕8 号）、《上海市促进家庭农

场发展条例》等法律法规及有关规定，结合泖港镇实际，制

定本实施意见。

一、总体要求

为有序推进农村土地经营权规范流转，加快农村土地经

营权流转公开交易市场建设，依托上海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

农业要素交易分中心（以下简称“农交所分中心”），逐步建

成规范有序、信息快捷、网络健全、公平合理的镇级农村土

地经营权流转公开交易市场（以下简称“公开交易市场”）。

二、基本原则

（一）尊重农民意愿。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应遵循平等

协商、依法、自愿、有偿原则，充分尊重农民的意愿，保障

农民在土地经营权流转中的主体地位，规范引导农民积极委

托村集体经济组织统一流转土地经营权，加快推进现代农业

发展。

（二）依法依规实施。根据中央提出的明晰所有权、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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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承包权、放活经营权的“三权分置”精神，依法依规、稳

妥有序地开展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公开交易市场建设。

（三）公开公平公正。充分发挥市场在农村土地经营权

流转公开交易中的主导作用，依托镇级农村土地流转管理服

务中心优势，规范交易流程，逐步健全完善“公开、公平、

公正”的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市场。

（四）坚持农地农用。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交易，不得

改变土地集体所有权性质，不得改变土地用途，不得损害农

民土地承包权益，不得反租倒包流转交易的土地，流转年限

不得超过委托期限或承包期限。

三、工作步骤

（一）成立领导小组。成立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公开交

易市场工作领导小组，由分管领导任组长，镇经发中心为牵

头单位，成员单位为镇农办、农技中心、规划资源部门、信

访办、监察办及村等。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在镇经发中心，

统筹实施推进工作。

（二）落实工作场所。公开交易市场应设有固定场所，

方便农民办事。受理窗口应安排工作人员，同时须配备电脑、

电子显示屏、触摸屏等办公设施。

（三）组建审核工作小组。村级组建经营资格审核小组，

由村干部、村民代表、老干部、老党员和熟悉农业生产的人

员组成，原则上不少于 5 人。

（四）开展镇级招标工作。镇级负责招投标的各项工作，

以镇农办、农技中心、规划资源部门及村等熟悉相关业务的

同志为主；镇监察办负责监督招投标程序是否规范；镇经发

中心负责指导流转合同签订、监督合同履行情况、沟通协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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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工作。可视情况抽选相关部门以及各村熟悉业务的同志组

建土地经营权流转项目专家库。

（五）全面实现运行。镇挂牌“上海农交所农村土地流

转泖港分中心”（以下简称“泖港分中心”），对新增或到期

的且用于粮食生产的流转土地，要全面按照交易流程实行交

易。

四、交易流程

(一)农户委托。鼓励农户将土地经营权长期委托给村集

体经济组织统一流转，并与村集体经济组织签订规范的书面

委托书。

(二)引导归并。村集体经济组织根据当地农业布局规划、

土壤肥力、地理环境等因素，将拟流转的土地进行合理归并，

形成集中连片规模后统一进入公开交易市场流转。

(三)信息发布。村集体经济组织对经营权流转意向土地

填写农村土地经营权出让方流转交易申请书报镇农办审核，

审核通过后由村级制作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交易招标信息，

经农交所分中心网站向社会进行信息发布，挂牌时间不少于

5 个工作日，同时在村务公开栏等村组显要位置发布流转信

息。

(四)资格审核。村级经营资格审核小组根据本村家庭农

场准入标准，对具有流入土地意向的报名者逐一审核，审核

时间不得超过 5 个工作日；填写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交易意

向受让方经营资格审核情况表，确定初步名单后进行公示。

公示无异议的初步名单，由村级资格审核小组上报至镇分中

心。

(五)公开招标。镇分中心以流转土地所在村为单位组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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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村为主、镇为辅的招投标工作小组（相关村不少于 5 名、

镇级若干名），填写招投标工作小组组建情况，向通过经营

权资格审核的人员发放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交易招标文件

和投标通知书。

招投标工作小组在规定的期限内负责组织本村范围内

的开标、评标，产生原则上不少于 20%差额的中标建议人选，

最终中标经营者名单由村社员代表大会民主决定，结果名单

应在村务公开栏对外公示，经公示无异议后上报镇分中心。

镇监察办派员全程监督招投标过程，对有违法违规行为的，

按相关规定处理。

(六)签订合同。镇分中心对确认无异议的中标经营者基

础信息，经农交所分中心网站对外公布，向中标者发放中标

通知书。镇经发中心组织签订统一格式的流转合同，监督村

级将流转合同纳入上海市农村集体“三资”信息管理系统监

管。

五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公开交易市场建设运行工作涉及

面广、政策性强，关系到广大农民群众和经营主体的切身利

益。工作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，要负责对公开交易市场建设

运行的管理、指导、协调、服务、监督等工作，要集中“想

种地、会种地、种好地”的经营者，重点支持家庭农场、农

民专业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发展，推进农业适度规模经营。

（二）加强监督管理。要严格按照市、区土地经营权流

转操作程序，及时组织开展农地流转委托、土地归并集中、

交易信息发布、经营资格审查、农地公开招标、中标结果发

布、合同监管等具体事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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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落实资金保障。要结合当地产业布局规划、现代

农业发展规划，研究制定促进适度规模经营的政策措施，适

当安排专项资金，将公开交易市场建设日常工作所需经费列

入镇级财政预算予以保障。

（四）规范备案和合同管理。镇经发中心应及时做好土

地经营权流转开标情况、中标经营者基本情况的备案工作。

镇农办门按照“流转一宗、存档一宗”的原则，做好土地经

营权流转相关资料及流转合同等的归档工作。

松江区泖港镇党政办公室 2023 年 6 月 20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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